
– 1 –

CHIN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興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2）

二 零 零 四 年 度 業 績 公 佈

經審核綜合業績

Chin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

業績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附註2） 375,602 196,782

銷售及服務成本 (358,980) (149,846)

毛利 16,622 46,936

其他經營收入 4,534 16,515

銷售及分銷開支 (540) (690)

行政開支 (35,141) (35,923)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虧損） 1,800 (5,900)

發展中物業之減值虧損（附註3） (32,000) －

出售物業發展項目權益之利潤 5,493 －

出售待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265) (6,731)

呆賬撥備 － (171,950)

經營虧損 (39,497) (157,743)

財務費用 (2,196) (3,136)

本年度虧損 (41,693) (160,879)

每股虧損（附註4）

　基本 （港幣4.6仙） （港幣17.6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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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編製。除了某些物業及證券

投資是以重估價值列賬外，本財務報表是按照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的。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一般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計算的會計期間。本集團並未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內提早採納該等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集團已著手評估採納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惟此等新增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集團的營運業績及財

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至今仍未能確定。

2 營業額

營業額乃指由酒店營運，本集團向外界客戶銷售貨品但扣除退貨及折扣，及租金收入總額所產生之已收及

應收之收益總和。

業務及經營地區分部

業務分部

為管理目的，本集團現時劃分為四個經營部門－纖維板及膠合板、酒店業務、貿易、物業投資。本集團乃

以這些分部為基準呈報其首要分部資料。

主要業務如下：

纖維板及膠合板業務 － 生產及銷售中密度纖維板及膠合板

酒店業務 － 酒店擁有權及管理

貿易 － 鋼鐵及原料產品之貿易

物業投資 － 持有投資物業、發展中物業及待售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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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纖維板及

膠合板業務 酒店業務 貿易 物業投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53,593 19,804 － 2,205 375,602

業績

分部業績 (6,829) 6,879 － (23,368) (23,318)

利息收入 101

其他投資的

　未變現收益淨額 23

未分配企業開支 (16,303)

經營虧損 (39,497)

財務費用 (2,196)

本年度虧損 (41,693)

其他資料

纖維板及

膠合板業務 酒店業務 貿易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性添置 5,026 338 － － 607 5,971

折舊及攤銷 15,813 676 － － 973 17,462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 － － 1,800 － 1,800

發展中物業

　之減值虧損 － － － 32,000 －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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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纖維板及

膠合板業務 酒店業務 貿易 物業投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78,630 14,215 1,123 2,814 196,782

業績

分部業績 (87,418) 1,460 (311) (12,227) (98,496)

利息收入 98

其他投資的

　未變現收益淨額 26

未分配企業開支 (59,371)

經營虧損 (157,743)

財務費用 (3,136)

本年度虧損 (160,879)

其他資料

纖維板及

膠合板業務 酒店業務 貿易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性添置 3,599 2,455 － － － 6,054

折舊及攤銷 13,502 1,148 979 － 625 16,254

重估盈餘 － 8,814 － － － 8,814

呆賬撥備 133,950 － － － 38,000 171,950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 － － － 5,900 － 5,900

於損益賬確認

　之減值虧損 － － － － 4,788 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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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纖維板及膠合板業務以及酒店業務，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中國」）。

物業投資、發展及貿易均位於中國及香港。

下表所提供為本集團以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分析（不計其貨物／服務之來源）：

以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收益 對本年度虧損之貢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 374,791 192,845 (23,263) (86,479)

香港 811 3,937 (55) (12,017)

375,602 196,782 (23,318) (98,496)

利息收入 101 98

其他投資的

　未變現溢利淨額 23 26

未分配企業開支 (16,303) (59,371)

經營虧損 (39,497) (157,743)

財務費用 (2,196) (3,136)

本年度虧損 (41,693) (160,879)

3 發展中物業之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六日，本集團就出售位於中國廣東省惠州市一幅地盤總面積約63,079平方米之待售土地

予一名獨立第三者訂立初步協議，並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八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出售。該資產已撇減

至其可變現金額，即該初步協議所述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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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本年度虧損港幣41,693,000元（二零零三年：虧損港幣160,879,000元）及本年度

已發行普通股914,995,817股普通股（二零零三年：914,995,817股普通股）計算。

假若行使本公司尚未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換股權會減少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虧損，

因此並無呈列該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換股票據之換股價高於本公司股份停牌前之平均市價，因

此並無呈列該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5 稅項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這兩年度內並沒有應課稅盈利，因此並沒有就香港、海外及國內作出利得稅撥

備。

由於不能確定稅項虧損在可見將來予以運用，所以財務報表內，並無確認遞延稅項。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時間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聯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

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

表。

核數師報告概要

意見基準

本公司之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核數準則進行本公司之核數工作，惟受下文之

解釋所限之工作範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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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工作包括按測試基準審核有關於財務報表所載金額與披露之證據。另外，亦包括評估

董事於編製財務報表時作出之重大估計與判斷，以決定會計政策是否適合本公司與本集團

之情況，是否貫徹一致採用及作出足夠披露。

核數師籌備其核數工作，以取得彼等認為所需之一切資料與解釋，為彼等提供足夠證據，

以就財務報表是否並無重大失實作出合理確保。然而，彼等獲提供之若干核數證據有限，

並載列如下：

一家附屬公司之會計記錄及證明文件

鋻於按核數師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之審核報告所闡述，核數師之審核範圍之性質所限

制，核數師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發表之保留意見。

因此，核數師未能就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淨值是否並無重大錯誤陳

述達致意見。本集團於年初之負債淨值之任何調整均可影響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轉。

本公司未能與前亨達法人代表取得聯絡，而其他主要管理層及負責享違之會計與財務工作

之人員亦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中旬相繼離開公司。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內

載有以下亨達應佔之結餘：

－ 設備及機器港幣46,898,000元；

－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港幣24,710,000元；

－ 累計虧損港幣960,000元

在沒有完整會計記錄之情況下，並無令人滿意之核數程序可供彼等選擇採納，以確保已併

入本集團財務報表內關於有關亨達應佔之固定資產、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累計虧

損，是否已為編製並公平地呈列於本集團財務報表內。

由於並無其他令人滿意之核數程序可供核數師選擇採納，以確定上述事項是否已妥為計算

並於財務報表中公平地呈列。因上述事項而產生之任何調整，均有可能會對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以及本集團於該日之資產淨值造成重大

影響。

在達致彼等之意見時，核數師亦會評估於財務報表內所呈報之資料整體上是否充足。彼等

相信，其審核工作為彼等之意見提供一個合理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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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見：有限審核範圍

除因亨達之有關會計賬目及財務記錄未能提供而可能需要作出之調整外，核數師認為財務

報表真實與公平地反映本公司及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政狀況及本集團

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恰當編製。

純粹就彼等就「意見基準」一節所載事項所受之限制而言：

‧ 核數師並未就亨達之審核工作而所需之一切資料與解釋；及

‧ 核數師未能決定亨達是否保存了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七日（即亨

達暫停運作之日）止期間之正式賬簿及會計記錄。

在核數師並無發表保留意見之情況下，務請　閣下注意，在核數師並無就佳順於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一銀行與一名獨立第三方之間之若干聲稱貸款合約合共達人民幣

40,000,000元（約相等於港幣38,000,000元）（為一銀行與佳順訴訟之主題事項）而向一銀行提

供之一項聲稱擔保收到直接確認書。

業務回顧

本集團二零零四年全年營業額為港幣375,602,000元，較去年上升91%，而全年經營虧損為

港幣41,693,000元。

板材業務

南海佳順木業有限公司（「佳順」）自二零零三年十月復產以來，在經營、生產、運作、管理

等各方面均回復正常軌道。佳順及南海亨達木業有限公司（「亨達」）所涉及之兩宗申索尚未

審結，法院於二零零四年二月發出「中止」訴訟通知，然而此情況並沒有影響佳順之生產運

作。至目前為止，本集團並沒有收到法院就佳順及亨達所涉及的申索而發出的任何通知。

佳順於二零零四年對企業資產進行了全面的清產核資，並對內部管理、監控等制度進行了

全面整頓、補充和強化，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如在管理上，健全和完善了各項規章制度，

明確各崗位的職責和辦事程序，從而整合了企業潛力，激勵了員工的積極性，保證佳順在

有條不紊的、安全穩健的狀態中運行。在監控上，為了進一步加強內部監控及管治，成立

了木材計量小組、物流監控小組、物價監控小組、合同審查小組等，有效地加強了對佳順

物資的進、銷、存的管理，努力降低生產成本。在經營生產上，實行「目標利潤考核」、「工

資包乾」等制度，讓各製造部根據自身的特點為公司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於二零零四年度，中密度纖維板的總銷售量達 300,368立方米，總銷售金額達港幣

303,667,000元，較去年分別增長106%及114%。中密度纖維板業務的全年經營純利為港幣

9,871,000元，實現轉虧為盈。由於原材料價格高踞不下，產品毛利率仍處於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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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膠合板業務方面，二零零四年全年，總銷售額為港幣49,926,000元，較去年增加36.1%，

惟扣除折舊及存貨減值準備後，錄得經營虧損共港幣16,707,000元。為了改善經營效益，現

時已與一間集裝箱公司建立了合作生產關係，首期已進行了前工序（即旋切、干燥）的合

作，第二期將進行後工序或更廣泛的合作，預期可達到每年15-20萬立方米的旋切干燥的產

量，使膠合板生產徹底扭虧為盈。

酒店業務

由於二零零四年年初發生的禽流感事件，致使桂林觀光酒店於首季的入住率大幅下降，管

理層為了儘量減少外來因素對酒店經營的沖擊，果斷調整市場銷售策略，重點促銷商務會

議團，以改善酒店入住率及經營收益。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桂林觀光酒店全年營業額為港幣19,804,000元，較去年上

升 39.32%，經營溢利為港幣 3,901,000元，較去年上升 167.19%，全年平均住房率為

61.73%，較去年上升8%。

物業投資

由於上海中惠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實質已資不抵債，合資中方多宗訴訟纏身，已無法按原

協議償還拖欠我方之款項。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榮恩發展有限公司仍是此合資項目的其

中一方，為免拖累及影響我司，盡可能減少我方損失，幾經洽談，本公司終於二零零四年

二月成功將榮恩發展有限公司股權轉讓予獨立第三者，作價人民幣6,000,000元。

有關本集團持有位於惠州市18號小區07、08及09號地塊事宜，本公司自收購上述地塊以

來，惠州市商用物業價格一直下降，而商用物業空置率亦相當高。由於有關土地只限於發

展成為商業樓宇，本公司曾多次向有關政府機關申請將土地用途改變為住宅及商業用途，

然而，該項申請並不獲有關政府機關批准。由於上述原因，我方多年來都未能成功物色買

家或發展商以出售或合作發展上述地塊。及至二零零四年七月，我司收到惠州市人民政府

的通知，內容聲稱有關土地未進行開發建設使用，市政府決定收回土地使用權。本公司通

過向廣東省人民政府申請行政覆議及與惠州市人民政府洽商，惠州市人民政府於二零零四

年十一月徹回有關收回土地使用權之決定。由於惠州市政府可能隨時按中國有關法例宣佈

有關土地為閑置土地並向我司徵收閑置費用及於宣佈閑置土地日期兩年後無條件收回土地

使用權，因此，為了儘量減少我方損失，保障公司及股東的利益，我司通過各方面的渠

道，終於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六日成功與獨立第三者簽訂土地使用權轉讓協議書以轉讓上述

三幅地塊權益，轉讓金額為人民幣51,000,000元。我方已於協議簽訂日期收取人民幣

5,100,000元之訂金，預期此項轉讓將於二零零五年內完成。此項出售造成本集團虧損港幣

31,890,000元，並已於二零零四年度帳目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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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之總資產為港幣640,897,000元（二零零三年：港

幣690,404,000元），銀行貸款已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全數償還（二零零三年：港幣22,750,000

元），於二零零七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總值港幣198,800,00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198,800,000

元），資產淨值港幣309,528,00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351,221,000元），資產負債比率為

31.02%（二零零三年：32.09%）。

而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約為港幣35,958,00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34,158,000元），足以

應付本集團之未來營運現金需求。

外㶅風險

本集團主要賺取港元及人民幣並承擔以港元及人民幣計算的成本。董事認為本集團的外㶅

風險影響極微。

展望

目前，佳順之板材製造業務已成為本集團的主體經營業務，即使近兩年佳順、亨達因突發

事故影響到其經營效益未如理想，但我們仍可在市場上看到板材製造業的前景是樂觀的。

鑑此，我們將繼續整合資源，加強管治力度，在切實可行的前提下，逐步擴大板材業務的

規模，抓緊市場的有利時機，促其效益的提高。

誠然，由於木材、煤等原材料近年供應緊張，價格不斷𣇸升，嚴重影響到板材業務的盈利

能力。所以，為了減低生產成本及保障原材料供應穩定，本集團正探討及研究建立木材生

產基地的可能性，以保障本公司板材業務的持續穩定發展。

員工

本集團員工總數約為1,672人。本集團員工之薪酬以員工之表現及經驗作釐定。本集團為所有

員工提供教育津貼。



– 11 –

董事會

本公司現有董事會由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梁紹輝先生、甘洪忠先生及王錦源先生，及三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國偉先生、游廣武先生及陳達成先生組成。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頁上的披露資料

本集團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况包含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

45(3)段（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有效，但根據過渡安排仍適用於本公佈）之規定而須

列載之資料）將於其後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頁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梁紹輝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